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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 10月 14日內務委員會會議文件  
 

提名及選舉立法會議員加入香港中文大學校董會、  
香港大學校董會及香港大學校務委員會  

 
 
 
目的  
 
  本文件旨在請內務委員會  ⎯⎯  
 

(a) 提名及選舉兩位議員加入香港中文大學校董會 (下
稱 "中大校董會 ")；  

 
(b) 提名及選舉 5位議員加入香港大學校董會 (下稱 "港

大校董會 ")；及  
 
(c) 察悉 5位獲選加入港大校董會的議員在相互之間將

作出一項提名，以供港大校務委員會考慮委任為其

成員。  
 
 
背景  
 
中大校董會  
 
2.  根據《香港中文大學條例》(第 1109章 )規程 11(1)，香港
中文大學校董會的成員須包括由立法會議員互選產生的 3名人
士。根據規程 11(4)(1)，校董會成員的任期為 3年，而議員如在 3年
任期內停止出任立法會議員，即須停止出任校董會成員。校董

會每年舉行數次會議。《香港中文大學條例》第7條及規程 11第 1
及第 8段訂明該大學校董會的權力、職責及組成方式，有關條文
載於附錄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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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大校董會  
 
3.  根據《香港大學條例》 (第 1053章 )規程XV第 1(d)段，香
港大學校董會的成員須包括由立法會議員互選產生的 5名人
士。根據規程XV第 5段，校董會成員的任期為 3年。規程XV第 9段
訂明，議員如在 3年任期內停止出任立法會議員，即當作已退出
校董會。校董會每年通常在 12月舉行一次會議，而大部分事務
均以傳閱文件的形式處理。《香港大學條例》規程XV及XVII分
別訂明港大校董會的組成方式及權力，有關條文載於附錄 II。  
 
 
提名及選舉立法會議員加入中大校董會及港大校董會的程序  
 
4.  在 2008年 10月 10日的內務委員會會議上，議員同意提名
及選舉立法會議員加入中大校董會及港大校董會的程序。根據

獲同意的程序，提名及選舉議員以便獲委任加入中大校董會及

港大校董會的過程須在內務委員會會議上進行。議員以口頭方

式提名，在最少獲得另一位議員附議，並經獲提名的議員表示

接受提名後，此項提名才屬有效。議員若提名一位缺席會議的

議員，須表明已獲該位缺席議員同意接受提名。若獲提名的人

數超過所須委任的人數，則以舉手投票方式表決。議員投票選

出的獲提名人數目可等同，但不得多於所須委任的人數，而獲

得最多票數的獲提名人將會當選。  
 
 
在中大校董會及港大校董會擔任成員的議員 

 
中大校董會  
 
5.  在 2008年 10月 17日的內務委員會會議上，張宇人議員、
陳克勤議員及黃毓民議員獲選加入中大校董會。  
 
6.  黃毓民議員在 2010年 1月 29日辭任立法會議員後，便停
任中大校董會成員。陳茂波議員在 2010年 2月 26日的內務委員會
會議上獲選填補中大校董會由此而產生的空缺，而其任期為

3年。  
 
7.  張宇人議員及陳克勤議員的任期將於 2011年 10月中屆
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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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大校董會  
 
8.  在 2008年 10月 17日的內務委員會會議上，下列議員獲選
加入港大校董會  ⎯⎯  
 

李卓人議員  
涂謹申議員  
石體謙議員  
葉國謙議員  
葉劉淑儀議員  
 

他們的任期將於 2011年 10月中屆滿。  
 
9.  身兼港大副校監的李國寶議員是港大校董會的成員。  
 
10.  有關議員出席中大校董會及港大校董會會議的紀錄載

於附錄 III。  
 
 
委任一位立法會議員加入港大校務委員會  
 
11.  現時，港大校務委員會內並沒有立法會議員的代表。根

據《香港大學條例》第 7(3)條，港大校務委員會為大學的最高管
治團體。《香港大學條例》規程XIX訂明港大校務委員會的權力，
當中包括管理港大的財政；草擬規程；訂明港大的僱員的職責；

以及委任人士就港大的成員所提出的投訴作出裁決。《香港大

學條例》規程XVIII及XIX分別訂明港大校務委員會的組成方式
及權力，有關條文載於附錄 IV。  
 
12.  立法會在 2011年 7月 13日的會議上通過《 2010年香港大
學 (修訂 )條例草案》。相關的法案委員會在審議過程中，曾討論
在港大校務委員會內立法會議員的代表問題。法案委員會察

悉，立法會議員只擔任港大諮詢團體 (即校董會 )的成員，而非其
管治團體 (即校務委員會 )的成員，法案委員會認為，港大應藉條
例草案提供的機會，在校務委員會內加入立法會議員，以加強

其管治及公眾問責性。  
 
13.  港大認為不適宜於其組成機制中增加某一組織的代

表，因為委員組別現時並沒有包括任何組織代表，所有成員均

以個人身份加入校務委員會成為受託人。儘管如此，為回應委

員的關注，港大校務委員會在 2011年 6月就立法會議員代表出任
港大校務委員會成員通過一項決議。根據載於附錄V的決議，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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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校務委員會將會在規程XVIII第 1(b)段所訂明的下列組別下，
基於以個人身份作出委任的理解，邀請出任港大校董會成員的

5位立法會議員中的其中一位，出任港大校務委員會的成員  ⎯⎯   
 

"獲校務委員會委任的 6名不屬大學學生或僱員的人士 "  
 
雖然港大校務委員會保留完全酌情權，可決定從 5位立法會議員
當中邀請哪一位接受委任成為其成員，但港大校務委員會在作
出決定時會考慮這些議員的建議。法案委員會認為此安排可以
接受。  
 
14.  根據《香港大學條例》規程XVIII第 2段，獲港大校務委
員會根據規程XVIII第 1(b)段委任的成員的任期為 3年，並可藉致
予港大教務長的書面通知而辭職。根據港大校務委員會所通過
的決議的精神，5位獲選加入港大校董會的立法會議員須從他們
當中提名一人，以供港大校務委員會考慮委任為其成員。由於
立法會議員以個人身份獲委任為港大校務委員會成員的條件是
其為港大校董會成員，有關議員若停止出任港大校董會成員，
便應辭任港大校務委員會成員。  
 
 
加入其他諮詢團體的議員 
 
15.  在本屆任期獲內務委員會選舉加入其他諮詢團體的議
員名單載於附錄VI，供議員參閱。他們的任期與立法會的任期
一致。  
 
 
徵詢意見  
 
16.  謹請議員  ⎯⎯  
 

(a) 提名及選舉兩位議員加入中大校董會；  
 
(b) 提名及選舉 5位議員加入港大校董會；及  
 
(c) 察悉 5位獲選加入港大校董會的議員在相互之間將

作出一項提名，以供港大校務委員會考慮委任為其
成員。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1年 10月 12日  













 

 

 
附錄 III 

 
 

在第四屆立法會獲選出任香港中文大學校董會  
及香港大學校董會成員的議員的出席紀錄  

 
 

 
議員姓名  共舉行的  

會議次數  
共出席的

會議次數

(a) 香港中文大學
校董會  

張宇人議員 , SBS, JP* 
 
陳克勤議員  
 
陳茂波議員 , MH, JP 
(由 2010年 2月 26日至
2011年 9月 30日 ) 
 
黃毓民議員  
(由 2008年 10月 17日至
2010年 1月 28日 ) 
 

15 
 

15 
 

7 
 
 
 

8 
 

13 
 

11 
 

5 
 
 
 

5 

(b) 香港大學  
校董會  

李卓人議員  
 
涂謹申議員  
 
石禮謙議員 , SBS, JP 
 
葉國謙議員 , GBS, JP 
 
葉劉淑儀議員 , GBS, JP
 

3 
 

3 
 

3 
 

3 
 

3 
 

2 
 

2 
 

3 
 

3 
 

0 

 
* 據香港中文大學所述，張宇人議員亦曾出席校董會重組專責委

員會的全部 5次會議，並藉傳閱文件的方式參與處理專責委員會
的事務。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1年 10月 12日  









附錄 V 
Appendix V 

 
 

香港大學(下稱"港大")校務委員會 
就立法會議員代表出任港大校務委員會成員通過的決議 

 
 
"校務委員會決定：邀請根據規程 XV 1.(d)(i) ("由立法會議員互

選產生的人士 5 名") 成為校董會成員的五名立法會議員的其中

一位，成為校務委員會成員，其組別屬於規程 XVIII 1.(b) ("獲校

務委員會委任的 6 名不屬大學學生或僱員的人士")。獲邀議員

將以個人身份參與，而不代表任何界別。校務委員會保留選任

議 員 的 全 部 權 力 ， 但 在 選 任 過 程 中 會 考 慮 有 關 議 員 提 出 的 建

議。" 

 

 

 

The resolution passed by 
the Council of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KU") 

regarding the representation of 
Legislative Council Members on the HKU Council 

 
 
 “The Council RESOLVED to invite one of the five members of the 
Court appointed under Statute XV 1.(d)(i) (i.e. “5 persons elected by the 
Members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from among their own number”) to 
be a member of the Council under Statute XVIII 1.(b) (i.e. “6 persons, not 
being students or employees of the University, appointed by the 
Council”), on the understanding that the appointment should be on 
personal basis and that the appointee should serve as “trustee” and not 
delegate of a particular constituency; and that while the Council should 
have full discretion on the member to be invited from amongst the five 
LegCo members for membership appointment, it would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of possible suggestions from these members in making its 
decision.” 



 

 

附錄VI 
 
 

在第四屆立法會獲選出任其他諮詢團體成員的議員  
 
 

諮詢團體  任期  議員  
(委任日期 ) 屆滿日期

賑災基金諮詢

委員會  
與立法會  
任期一致  

1. 梁劉柔芬議員 , GBS, JP 
 (2008年 10月 24日 ) 
 
2. 黃成智議員  
 (2008年 10月 24日 ) 
 

立法會  
任期完結

保良局顧問局  與立法會  
任期一致  

黃定光議員 , BBS, JP 
(2008年 10月 17日 ) 
 

立法會  
任期完結

東 華 三 院 顧

問局  
與立法會  
任期一致  

何秀蘭議員  
(2008年 10月 17日 ) 
 

立法會  
任期完結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1年 10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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